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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9         证券简称：均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5-026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的评估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均胜电子”）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

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根据行动方案内容，公司积极开展和落

实相关工作。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现将行动方案

的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创新驱动发展，提升经营质量 

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电子与汽车安全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公司坚持围绕“更

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基石沉淀全球化基因，聚焦

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网联、新能源管理系统、汽车安全的研发与制造，成

为全球中高端主流整车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出海”

的代表企业之一，公司在过去十余年已通过独有的“均胜模式”完成全球化布局，

多年来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已掌握丰富的全球产业管理经验，拥有优秀的全球化人

才梯队与储备，并已成为全球主要汽车市场所在国家/地区汽车产业集群的中坚

力量。 

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趋势下，公司将积

极拥抱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以提升运营效率、增强自主创新技术能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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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体经营质量。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558.64亿元，同比增长0.24%，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46.02亿元，同比增长17.12%，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60亿元，同比下降11.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82亿元，同比增长27.74%。公司仍将持续通过

优化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强技术产品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如持续推进智

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未来工厂”）等多举并措的方式优化成本结构，提升产

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在AI（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的趋势下，公司积极探索各类新技术的

应用场景，并专注于其在汽车电子和汽车安全等细分领域的融合与应用。例如，

公司针对汽车行业软件开发的流程特性和行业标准要求开发了相关AI编程工具

JAIC（Joyson AI Coding），并着手研发代码智能体（Coding Agent）等新工具，

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等技术开发提质增效。 

二、重视股东回报，共享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合理需求的前

提下，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公司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严格执行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增强广

大投资者的获得感。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一）现金分红 

2024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60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365,546,821.12元，占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为33.75%。 

2025年，公司将结合业务现状、未来发展规划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继续为投

资者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给投资者带来长期的投资回报，并初步计划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60

元（含税）。以截至2025年3月11日为例，按照公司总股本1,408,701,543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8,689,015股后的1,390,012,528股为基数，以此计算拟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61,403,257.28元（含税）。上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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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股份回购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2月至2024年

11月期间实施股份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根据最终实施结果，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数合计

12,664,0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8990%，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4,079,523.54元（不含交易费用）。 

此外，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及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截至2025年3月11日，

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为6,0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4277%，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2,390,137.6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次股份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根据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三、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持续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完善内部审批流程，及时、公平地披

露信息，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理念，根据所处汽车行业的特点与

发展趋势，重点突出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针对性，披露对投资决策有价值的信息，

努力构建满足投资者需求的信息披露机制，更好地传达公司的投资价值，增强投

资者对公司的认同感。 

此外，公司积极通过业绩说明会（2024年期间合计召开4次）、上证e互动、

股东大会、投资者交流会、现场调研、投资者热线电话等多样化渠道开展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与互动，切实保障投资者沟通渠道顺畅，传

递公司投资价值，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长期信赖的关系。

另外，公司也常态化通过图文、视频、官方公众号等形式，提高定期报告的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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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实用性。 

四、贯彻“ESG”理念 

公司已连续3年披露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坚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公司业

务发展相结合，由董事会下设的战略与ESG委员会为管理中心，在全球层面设置

了整体的EHS管理方针及管理架构，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及碳中和等事项纳入运营

目标，内部配套制定各项制度，贯彻实施环境管理体系，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

工艺用材改良、冷热能回收等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与降低碳排放。此外，公司

积极引导供应链企业融入节能减排，将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负责任供应链

等ESG相关要素纳入供应商采购的各个环节。截止目前，公司荣获包括证券之星

颁发的“ESG新标杆企业奖”和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协

会、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联合颁发的“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优秀案例”在内

的相关奖项与荣誉，并获得Wind评定的ESG A级评价，充分体现了公司在环境、

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卓越表现和持续努力。 

五、其他事宜 

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进展情况，始终贯

彻聚焦主营业务，创新驱动发展，提升经营质量，并以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

公司治理、积极的股东回报，回馈投资者的信任，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

务，积极传递公司价值，维护公司市场形象，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行动方案及其评估报告所涉及的公司规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 

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8日 


